附件2

2017年度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获奖资助

申  报  表

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 目 类 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报 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日 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  制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请认真阅读《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如实填写，不要漏填、错填；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；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。由于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
二、申报表封面的“项目名称”要包含“具体体裁+作品名称”，如“长篇小说《XXX》”“国画《XXX》”等；“项目类型”是指团体或个人；“作者”栏，如是团体申报，请写明单位名称。
三、严格规范填写。字体为小四号仿宋，数字字体为Times New Roman，行距为固定值20磅。凡不按照规范要求填写的，一律不予推荐上报。
四、本表报送一式2份，用A4纸打印，于左侧装订成册；申报时同时提交填报完整的电子版本。

五、提交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，请申报者自行备份。

	        团体申报者简况（加盖公章）

	名称
	

	类别
	□国有 □民营 □股份制 □社团 其他         （请注明）

	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职  务
	

	联系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单位对公账户
（注明开户行）
	
	是否具有
一般缴款书
	

	主创作者
（务必填报完整、确保排序准确）
	（原则上主创作者不超过5位，重大文艺作品创作等特殊情况需请示市委宣传部）

	项目具体联系人
	姓名
	
	性别
	
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
	移动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
	地址
	

	注：以上由团体申报者填报，务必填报详细准确。

	个人申报者简况

	姓名
	（与身份证相同）
	性别
	

	出生年月
	
	户籍所在地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工作单位
	

	移动电话
	

	联系地址
	

	个人银行
账号信息
	姓  名
	（必须是本人姓名）

	
	开户行
	（必须是工商银行）

	
	卡  号
	（必须是储蓄卡，非信用卡或公务卡）

	注：以上由个人申报者填报，务必填报详细准确。

	申报作品情况

	作品名称
	

	体裁
	
	A.文学  B.戏剧  C.影视  D.音乐  E.舞蹈  F.曲艺  G.杂技 

H.美术  I.书法  J.摄影   K.展览  L.文化艺术理论研究  

M.其他

	获奖
情况
	请认真准确填写，直接影响资助结果。

	作品简介
	（小四号仿宋字体，此表可加附页）


	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宣传部、经开区党政办或市文联初核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